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

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认真审阅了会议相关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对公司相关情况进行了认真地了解和核查，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

关事项发表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了《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的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情况。 

二、 关于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经核查， 2017 年 1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无锡市康威输送

机械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的人民币不超过 1,500 万元

的授信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订起 1 年。2017 年 1 月

22 日，公司为其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融资的 1,500 万元提供了担保，

担保金额占公司 2016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94%。 

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担

保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违规

对外担保等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报告期末的违规对外担保等情

况。 

三、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2017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编制的《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四、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响应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需要，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亦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要求，且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关于调整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调整后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更加符合其各自工作量

及市场行情，更有利于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且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

同意该调整方案。 

 

独立董事：祝祥军、沈同仙、周新宏 

2017 年 8 月 25 日  



（本页无正文，为《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祝祥军                        沈同仙                  周新宏 

 




